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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12.27”火灾事故的通报

全校各单位：

2011年12月27日，西区8号学生公寓636寝室因使用电吹风导致电线短路引发火灾，总损失折合人民币近4000元，过火面积约10平方米，现将火灾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引发火灾的原因及处置经过

12月27日8时46分许，西区8号学生公寓636室发生火灾，经保卫处调查，发生火灾的原因是使用电吹风而引起的。机电与自动化学院机械电子工程1006班学生饶子傲8时25分用电吹风吹头发后，因急于去上课，没有将电吹风关掉就放在饮水机水桶的塑料袋上面，电吹风直接将塑料袋吸入，塑料袋与电热丝接触后引发明火，导致火灾发生。

保卫处接到楼管员的报警后，立即指挥巡逻班及队员赶赴现场扑救，同时，宿管中心、水电工等相继赶到现场，一边疏散学生一边灭火， 15分钟后将火扑灭。在救火过程中，学校领导、保卫处、总务处、学生处、院领导相继到场参与救火和疏散学生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措施

这次火灾的发生，暴露出部分学生思想麻痹，消防意识非常淡薄，对学校安全用电管理规定置若罔闻。希望广大师生员工要深刻吸取此次火灾事故的教训，做到警钟长鸣，始终不放松消防安全这根弦。冬季是火灾事故的多发季节，为确保学校消防安全，特制定以下工作措施：

1、各单位要将这起火灾事故通报到每个师生员工，加强消防安全意识和安全用电教育，确保放假前的消防安全。督促师生员工遵守安全用电规定，严禁使用大功率电器，特别是热得快、电热毯等电器，严禁乱接电线插座，人员离开房间或临时停电时要检查用电情况，并拨下使用中的电器、插头，防止火灾事故的发生。

2、违规使用大功率的现象还时有存在，这次火灾虽不是由热得快引起，但636寝室昨晚还用热得快烧水，最大的安全隐患是疏忽和大意，各单位要警钟长鸣，加强对用电安全的教育和检查。

3、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制，各单位要建立、完善消防安全责任制，明确各部位安全责任人和值班人员。各院（系）要加强对学生公寓安全用电情况的检查，不走过场，要做到查到一个，处理一个，教育一批的目的。

4、总务处要对全校用电安全情况进行检查，严禁学生公寓内乱拉乱接电线；保卫处要加强对各单位安全防火的指导、检查；学生处要加强对学生的消防安全宣传教育，强化管理，辅导员要对所分管的学生公寓进行逐一排查，收缴热得快等大功率电器，严防火灾事故的发生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、领导要高度重视。目前天气比较寒冷是校园用电的高峰期，各单位的领导要把安全用电工作抓紧抓好，要充分认识火灾事故的危害性和严重性，结合此次火灾事故教训，不断增强“安全自查、隐患自除、责任自负”的消防安全责任主体意识，确保各项消防安全职责、制度、措施的落实。

2、隐患要彻底整改。各单位要把危及师生员工人身安全的火灾隐患作为整治的重点，及时消除隐患，有效改善学校的消防安全环境。

3、宣传教育要到位。各单位要加强对师生员工安全用电教育的宣传，要充分利用校园数字化平台，宣传火灾的危害性和重要性，使广大师生员工增强消防安全意识，提高处置火灾事故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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